
十、落实政府采购政策相关资料

（一）中小企业声明函（工程）

本公司(联合体)郑重声明，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财库( 2020 ) 46 号)的规定，

本公司（联合体）参加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单位名称）的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

建设项目(包组名称) 采购活动，工程的施工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或者：服务全部由符合

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承接)。相关企业(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的具体情况

如下：

1.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标的名称)，属于 建筑业(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

承建(承接)企业为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企业名称），从业人员 130 人，营业收入为 3711.551234

万元，资产总额为 1205.430932 万元，属于 小型企业(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2. / (标的名称)，属于 / (采购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承建(承接)企业为 / （企业名称），从业

人员 / 人，营业收入为 / 万元，资产总额为 / 万元，属于 / (中型企业、小型企业、微型企业)；

……

以上企业，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也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

为同一人的情形。

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企业名称（加盖单位公章或电子公章）：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日 期： 2026 年 05 月 21 日

1. 从业人员、营业收入、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无上一年度数据的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

2. 本表不填写不构成废标条件。



小微企业自测结果查询截图



小微企业名录查询截图



（二）监狱企业声明函

（不属于监狱企业的无需填写）

附监狱企业证明材料复印件

我公司不属于监狱企业



（三）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

（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的无需填写）

本单位郑重声明，根据《财政部 民政部 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

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 141 号）的规定，本单位为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且

本单位参加 / 单位的 / 项目采购活动提供本单位制造的货物（由本单位承担工程/提供服务），

或者提供其他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不包括使用非残疾人福利性单位注册商标的货

物）。

本单位对上述声明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注： 单独列出所供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制造的货物产品单价和总价。

（若投标文件中无上述材料，则在评审时不考虑对该小、微企业的相关优惠。）

供应商全称（加盖电子公章）：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电子签章）：

日期： 2026 年 05 月 21 日

注：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在参加政府采购活动时，应当按《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促进残疾人

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 号）提供规定的《残疾人福利性单位声明函》，并对声明

的真实性负责。

我公司不属于残疾人福利性单位



十一 、其他

竞争性磋商文件要求及供应商认为需要提交的其他资格证明材料。

（一）磋商费用承担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

我公司参加此次竞争性磋商活动发生的费用由我公司自理。

（1）参加磋商活动及编制响应文件的相关费用，无论成交与否，均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2）若我公司有幸中标，本项目中标服务费由我公司向采购代理机构支付，拒交中标服

务费的，保证金不予退还，我公司无异议。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二）追加合同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

在政府采购合同履行中，采购人需追加与合同标的相同的服务的，在不改变合同其他条款

的前提下，所有补充合同的采购金额变更不得超过原合同采购金额的 10%，其中金额增加需办

理合同追加手续，可以与我公司签订补充合同，我公司积极配合签订。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三）不存在供应商须知 1.4.3 条，1.4.4 条情形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不存在下列情形之一：

(1)为采购人不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附属机构（单位）；

(2)为本采购项目前期准备提供设计或咨询服务的；

(3)为本采购项目的监理人；

(4)为本采购项目的代建人；

(5)为本采购项目提供招标代理服务的；

(6)与本采购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采购代理机构同为一个法定代表人的；

(7)与本采购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相互控股或参股的；

(8)与本采购项目的监理人或代建人或采购代理机构相互任职或工作的；

(9)被责令停业的；

(10)被暂停或取消投标资格的；

(11)财产被接管或冻结的；

（12）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单位，不得同时参加本招

标项目磋商。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四）现场自行踏勘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

（1）若我公司有踏勘需要，由我公司自行组织到现场踏勘。

（2）我公司踏勘现场发生的费用自理。

（3）除采购人的原因外，我公司自行负责在踏勘现场中所发生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4）采购人在踏勘现场中介绍的工程场地和相关的周边环境情况，我公司在编制响应文

件时参考，采购人不对供应商据此作出的判断和决策负责。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五）不分包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

若我公司有幸中标，我公司保证所有项目均由本公司自行完成，不采用任何形式进行分包。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六）不偏离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

我公司完全响应招标文件，与招标文件无偏离。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七）其他无效情形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满足以下情形：

（1）响应文件未含有采购人不能接受的内容或附加条件；

（2）无串通投标或弄虚作假或其他违法行为；

（3）磋商小组要求澄清、说明或补正的。供应商的澄清、说明或者补正未超出采购文件

的范围或者改变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4）无本项目竞争性磋商文件第二章供应商须知正文 1.4.3 任一情形。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八）不采用联合体磋商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

我公司不采用联合体磋商进行投标活动。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九）资料真实性承诺书

承诺书

致：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应急管理局

我公司参加 德宏州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提升建设项目 （项目名称）的竞争性磋商活动，我

公司保证：

我公司提供的所有资料真实有效，采购人有权对我公司提供的磋商资料进行查询，一旦查

出有弄虚作假或故意隐瞒行为，取消申请人磋商资格，已经中标的中标无效，并承担一切法律

责任和经济损失。

我方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和准确，并愿意承担因我方就此弄虚作假所引起的一切法律后果。

特此承诺！

供应商： 芒市军鹏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加盖电子公章）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电子签章）

2026 年 05 月 2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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